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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医疗保障局

关于进一步做好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中选

产品采购使用监测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市医疗保障局，省药械集中招标采购中心、省医疗保险管理

服务中心，省直医疗机构：

为进一步强化全省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全流程管

理，建立健全省、市、县三级实时监测、分级管理负责、上下

联动的工作机制，以信息化、精细化管理持续巩固和增强集中

带量采购改革成效，现就进一步做好全省药品耗材集采中选产

品采购使用监测管理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强化报量数据核对监测

医疗机构要建立药学、医务、医保、临床多方联动机制，

结合临床实际需求、用药趋势，科学、合理填报采购需求量，

原则上不少于上一年度实际采购量。在每批次集中带量采购药

品耗材报量工作中，医保部门要通过医保招采平台“集采报量

信息监测系统”对统筹区医疗机构报量数据进行核对监测，对

报量较上一年度实际采购量减少超过 20%的医疗机构，要督导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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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出说明，并在采购执行过程中重点监测；对于填报数据明显

不合理或说明依据不充分的，应退回医疗机构重新填报。

二、强化中选产品供应监测

医疗机构作为采购主体，要主动督促供货企业按照合同约

定及时供应配送集采中选产品，对督促后仍不能及时供应的产

品要向属地医保部门反映。各级医保部门要建立健全区域内集

采药品耗材配送企业档案，了解掌握配送企业基本情况，畅通

沟通反馈渠道，实时掌握本辖区内医疗机构中选产品供应配送

情况，对于配送率较低、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供应不平衡以及医

疗机构反馈的其它问题，要通过约谈督导等方式及时核查处置。

对配送供应不到位，经约谈后问题仍突出或整改不到位的，市

级医保部门及时向省药械采购中心反映情况。省药械采购中心

对各市反映的相关问题要及时响应，并按照集采相关政策规定

给予惩戒。

三、强化医疗机构采购监测

医疗机构应实时掌握本院集采中选产品约定采购量完成进

度、中选产品采购数量占比、非中选产品采购数量占比等，发

现问题应及时主动自查自纠，严格处方审核和处方点评，促进

科学合理经济用药。各级医保部门要依托集采信息监测系统建

立健全省、市、县三级集中带量采购定期通报及督促督导工作

机制，按季度对医疗机构集采中选产品采购使用情况进行监测

通报，强化对集中带量采购落地执行工作的管理。重点监测通

报中选产品采购进度、中选产品采购数量占比、非中选产品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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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等情况，以及抽查监测违规线下采购、上传数据不实、超常

规订单、不及时支付货款等情况，并开展针对性调研督导，确

保集采中选结果落地见效。

四、做好集中带量采购监测结果运用

统筹区医保部门要将医疗机构采购和使用中选产品情况纳

入“两定”医疗机构医保协议管理和年度考核范围，并作为医

保总额指标制定和结余留用考核激励的重要依据。对采购进度

低于序时进度、中选产品采购数量占比明显偏低，特别是非中

选产品采购数量超过中选产品采购数量，以及不报量仍大量采

购非中选产品的医疗机构，要及时进行约谈督导，情节严重的

要会同相关部门进行联动处置。

五、强化“采购供应保障信息交流系统”应用管理

省药械集中采购中心要进一步完善“集采产品采购供应保

障信息交流平台”应用管理，畅通问题反馈沟通渠道，建立健

全医疗机构与供货企业诉求对接机制。医疗机构可通过交流平

台对产品供货不及时等问题与供货企业进行沟通反映；供货企

业要及时响应，与医疗机构沟通并解决相关问题。对于中选企

业未按时回复、在承诺时间内未解决相关问题等情况，省药械

采购中心要责成专人负责督导解决，及时约谈不能按合同约定

供货的企业，并责令限期整改。

六、加强部门协同联动

各级医保部门要发挥集采牵头部门作用，积极主动协同相

关部门，建立健全辖区内医疗机构集采中选产品采购使用监测



1 4 1

管理工作机制，对医疗机构采购使用集采中选产品情况进行指

导和监督。各相关单位要加强协同，上下联动，进一步规范集

采产品需求量填报、协议签订、中选产品供应、采购执行等行

为，强化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全流程管理，持续巩固和扩大

改革成效。

山西省医疗保障局

2023 年 8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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